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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2021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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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编 

 

  附件三 

 

  法律小组委员会题为“关于空间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潜在法律模
式的一般性交流意见”议程项目下设立的工作组的任务、职权范围及工
作计划和工作方法的建议 

 

 一. 导言和背景 

 

1. 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请在关于空间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潜在法

律模式的一般性交流意见议程项目下的工作组主席和副主席在闭会期间继续就工

作组的任务、职权范围、及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进行磋商，并建议委员会第六十四

届会议进一步审议该事项（A/AC.105/1243，第 257 段）。 

2. 工作组第六十四届会议举行了四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议，会议结果载于下文第二节。 

 

 二. 五年期工作计划下工作组的拟议任务、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草案 

 

 A. 任务授权 

 

3. 工作组应： 

 (a) 收集关于空间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的相关信息，包括关于科学和技

术发展和当前做法的信息，同时考虑到这方面创新和不断演变的性质； 

 (b) 研究此类活动的现有法律框架，特别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

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其他可适用的联合国条约，同时

还酌情考虑到其他相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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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评估包括以拟订更多国际治理文书的方式对关于这些活动的框架加以进一

步完善的益处； 

 (d) 在考虑到需要确保落实工作必须遵照国际法并以安全、可持续、合理与和

平方式进行的情况下，就这些活动制定一套初步的建议原则，以供委员会审议并经

协商达成一致，随后由大会经由专门决议或其他行动视可能予以通过； 

 (e) 确定委员会进一步工作的领域，并就今后的步骤提出建议，其中可包括制

定空间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的潜在模式、规则和（或）规范，包括相关活动

和惠益共享方面。 

 

 B. 职权范围 

 

4. 职权范围如下： 

 (a) 工作组向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报告； 

 (b) 工作组及其会议应遵循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工作方法和既定惯例，包括在

关于常驻观察员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所作贡献的方面；工作组可酌情决定在特殊情

况下举行闭会期间会议； 

 (c) 工作组将由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领导，并由秘书处提供支持； 

 (d) 工作组应向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开放，并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

参加； 

 (e) 工作组应审议委员会成员国就与其任务授权有关和因其任务授权而引起

的问题提交的材料，同时也应当酌情考虑常驻观察员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按照委

员会惯例向工作组提供的在主席和副主席经与工作组磋商后认为与工作组工作有

关的意见； 

 (f) 工作组可借鉴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学术研究和以工作组决定的任何方

式提交的论文在内的关于空间资源探索、开发和利用活动议题的工作，借鉴的方式

可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或多次专门的国际会议，如果预算资源允许，这类

会议应当向各国政府、受邀学术界人士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开放。 

 

 C. 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 

 

5. 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应当除其他外考虑到以下方面： 

 (a) 根据商定的任务授权和职权范围，工作组应在 2022 年商定其详细的工作

计划和工作方法。这其中应包括与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进行协调的适当手段； 

 (b) 上述情况不应妨碍工作组按照其任务授权的规定初步开展行政、信息收集

和评估方面的工作； 

 (c) 工作组的工作凡现实可行和（或）有必要的话就应利用电子通信手段。 

 


